
雇主聘僱外籍勞工前之國內招募流程圖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爭議 有爭議 

自招募期滿次日起15日內得檢

附資料申請求才證明書。 

雇主辦理甄選測試，公立就

業服務機構應派員到場監

督，並視必要性邀請專業學

者前往見證。 

1120601修訂 

雇主於國內招募舉辦甄選測

驗，應將甄試項目及錄取標準

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備(甄

試科目亦應適用甄選外勞項

目)。 

雇主於辦理求才登記後次日

登載於全國就業 e 網求才廣

告，並自登載之次日起至少

七日辦理招募本國勞工。但

同時在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

之國內新聞紙中選定一家連

續刊登求才廣告兩日，自刊

登求才廣告期滿之次日起至

少三日辦理招募本國勞工；

同時應通知其事業單位之工

會或勞工，並於事業單位員

工顯明易見之場所公告之。 

求才資料審查 

就業機會公布 

*擇一求才招募雙軌制方式* 

雇主申請核發求才證明書 

雇主辦理求才登記 

國內招募期 (3日或7日) 

資料  

不全  

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

核發求才證明書 

將審核結果輸入本分署

網頁「外勞業務-領件

通知」頁面 

簽至分署業務科審核 

發文(是否核發 

求才證明書之行政 

處分)予雇主及公立

就業服務機構 

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

審核結果輸入本分署

網頁「外勞業務-領件

通知」頁面 


